赣州市章贡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11年区属单位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的通知
区属各单位：

根据财政部《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江西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管理暂行办法》、《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11年省直和中央驻赣单位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的通知》及《关于开展2011年赣州市市直和中央、省驻市单位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的通知》的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经研究决定从2011年8月份开展2011年区属单位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继续教育培训

（一）培训时间：从2011年8月份至10月份。

（二）培训对象：凡于2010年以前在赣州市章贡区财政局已经办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含2010年当年考试通过人员）和2011年以前由外地转入未发新证人员。

（三）培训内容：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0号至第18号；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四）培训方式：采取现场集中培训和网络远程培训相结合的方式。

（五）培训报名地点:

1、现场集中培训报名地点：赣州市章贡区财会干部培训中心；地址：赣州市章贡区红环路12号；联系人：卢兆森、李永红；联系电话：0797-8216051。报名时需提供财政部门发放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2、网络远程培训报名网址：“江西会计网”（http://acc.jxf.gov.cn/）。
（六）、其他事项：

1、参加现场集中培训人员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由赣州市章贡区财会干部培训中心集中收取，随同2011年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登记表（同时报送Excel电子文档）送交赣州市章贡区财政局会计科进行登记；参加网络远程培训人员凭“江西省会计人员网上继续教育合格证”和《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前来赣州市章贡区财政局会计科办理登记。

2、培训承办单位应严格按照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收费，严禁乱收费，也不得借培训之机搭售其他书籍。

3、各部门、单位的领导应鼓励支持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培训时间不得少于24小时。如果会计人员无法集中3天时间参加现场学习，可以登录“江西会计网”参加网络远程教育培训。
4、对不参加培训的会计人员将不予注册、不予变更、不予调转、不予换证。

5、2006年—2010年未参加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的人员请登录“江西会计网”补齐以前年度规定学时。
6、现场集中培训结束时实行闭卷考试，成绩不合格人员不予注册登记。

7、纳入低保范围的持证人员参加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现场集中培训，凭低保证原件及复印件免收培训费，教材费和考务费按实际成本计收。
8、2010年参加考试通过人员请按“赣州市章贡区财政局”网站公布的会计从业资格证号可以参加现场培训或者网上继续教育培训；2011年以前由外地转入还未发放新证的人员只能参加现场培训。
9、培训承办单位组织现场培训时，必须提前3个工作日将培训计划(内容、时间、地点、人员名单等)报区财政局会计科备案。区财政局将对每期培训班参训人数进行不定期抽查，一经发现未到课人员，对该学员当期不予注册登记。

10、为了保证培训质量，区财政局将对培训单位的培训工作进行不定期检查。

二、继续教育注册、换发新证

(一)提供的资料：参加现场培训的会计人员须提供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参加网上继续教育培训的会计人员须提供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及江西省财政厅发放的江西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合格证书。

(二)注册登记方式：参加2011年继续教育现场培训的持证人员，在报名时将应提供的资料交培训单位，由培训承办单位填制《2011年度会计从业资格继续教育登记统计表》后，将表格（同时报送Excel电子文档）和所提供的资料一并区市财政局会计科进行登记。持证人员参加2011年继续教育结束后，在指定时间到培训点领取已登记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参加网上继续教育培训的会计人员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及江西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合格证书直接到发证机关办理注册手续。
(三)换发新证：未按期完成2011年度及以前年度继续教育培训的持证人员，将不予换发新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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